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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，写得非常好，里面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，说“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中，斗争着一个儒家，一个道家，一个土匪”。
这个土匪就是指游民文化，所谓游民，就是指脱离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，他们没有土地，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，住处也不固定，他们在各地间不断游动，寻找工作的机会，其中不乏非法勾当。
由于脱离了宗法大家庭，游民们对待亲情非常淡薄，而看重兄弟之义这种拟血缘关系，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兄弟”，“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”都是这类思想的体现。
游民文化虽然不见于正史，但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，话本小说就是游民文化的载体，比如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说唐》。
这些话本小说中的价值观往往和主流的儒家思想很大差异，尤其是《水浒传》，梁山泊好汉的行为，按照传统的宗法秩序，件件大逆不道。
如果说，儒家思想支配着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，那以《水浒传》为代表的游民文化就支配着中国广大底层人民的头脑，直到今天，中国的底层社会仍然按照《水浒传》的原则行事，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，不亚于孔孟。
那么游民文化有那些特点呢？看完全书，我觉得有以下几点，这几点仍然可以在今天的很多国人身上窥见。
1.反社会人格。游民们往往是社会的失意者，他们一无所有，生活艰难，被其他人歧视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因此他们对主流社会普遍抱有很大的敌意，迫切希望在一场剧烈的动荡中改变权力格局，逆天改命。
游民对于社会动荡普遍持欢迎态度，他们普遍相信“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在乱世，最好的结果是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，次一些也要“杀人放火求招安”。
他们对普罗大众的态度是漠视的，《水浒传》中，四处可见好汉们滥杀无辜的场景，李逵、孙二娘、郭威、武松（未经文人删改的版本更夸张），以今天的标准看，都是不折不扣的暴徒，但却被游民们视为英雄。
四十多年前的史学家经常会说xxx背叛了农民起义，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。这个说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游民们从未想过要拯救苍生，他们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只是策略性的争取人心，一旦夺取天下，他们马上会继承前朝的制度，甚至比前朝更为严苛。从未有过的目标，何谈背叛？
比如朱元璋在夺取天下后就认为元朝“失之于宽”，认为元朝对社会的管控不够，让游民四处流窜，老百姓人心思变，这才导致天下倾覆，因此他上来后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，严禁人民流动，重本抑末，打击工商业和贸易，试图彻底消灭流动人口。
游民希望发起的并不是一场革命，他们从没有建立新制度新社会的愿望，他们怨恨的只是“我不是皇帝，我没有受益”。
2.崇拜暴力。游民社会还十分崇拜暴力，话本小说中有大量嗜杀的内容，如《三国志平话》（三国故事的民间版本）中，张飞兄弟三人怒打督邮，将其“分尸六段，将头吊在北门”，《水浒传》中宋江报仇杀黄文炳，李逵用尖刀将黄文炳凌迟，将每一片肉放在火上烤，最后取出心肝，与众头领做了醒酒汤。
话本小说还会极其渲染英雄好汉的武力，比如李元霸天下无敌，一个锤子下去人们尽成肉泥，180万敌军被杀的只剩62万。
在价值观上，他们崇尚绝对的“成王败寇”，谁赢他们帮谁，“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内”，“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”是天理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很多人完全信服这套逻辑，漠视规则，认为一切要靠拳头说话。直到今天，刘华强，高启强等黑帮老大，人气也十分之高。
这种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，也是中国难以完善法治的重要原因，比如很多基层公务员都反映，越到基层越不能讲道理，越要靠权势和恐吓，因为基层老百姓不认法律，你讲道理反而觉得你软弱可欺。
一个长期干工地的朋友也跟我说对待工人一定要严厉，要不然就觉得你好欺负。（这位朋友平常其实是个极为温和的人）
《青年对民营经济态度调查》也显示低学历的青年普遍认为社会存在不公，贫富差距大，部分企业家为富不仁，但他们同时又崇拜着马云、曹德旺和陈光标，认为他们很有本事，他们对社会中的强者始终是又爱又恨的态度，“爱”是想成为他，“恨”是自己不是他。
3.功利主义。游民们经常食不果腹，挣扎在贫困线上，因此他们十分注重物质利益，儒家讲究“重义轻利”，但游民们却认为“义”就是“利”。游民们从不掩饰自己“大秤分金银，大碗吃酒肉”的欲望，他们心中的“大哥”一定要仗义疏财。
《水浒传》中的宋江，既没有武力，又没有谋略，为什么能坐第一把交椅，因为他仗义疏财，不分贵贱，请吃请喝，从不计较钱财。
古代中国缺乏超脱于物质的宗教信仰，尤其是四处游动，脱离了主流社会的游民，早就“什么都不相信”，只相信拿在手里的“银子”，他们的动机都是非常功利的，对于自己的利益有十分精准的计算。在一些社会秩序破坏较大的地区，如华北平原和淮北，这种算计到极致的流民博弈随处可见。
4.仇视女性。游民社会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仇视女性。话本小说普遍对女性不友好，女性在他们眼里更多是一个“物件”。
比如《三国演义》，刘备说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”，《花关索传》中，张飞与关羽互杀妻子结为兄弟。《水浒传》中，真正的好汉一定是不好女色，好色之徒往往被江湖耻笑，《水浒传》写了30多个女性，大部分都是淫妇，他们往往被好汉们用极其凶残的方式处死。
梁山中的女性，孙二娘和顾大嫂完全是男人婆，没有女性特征，唯一长相漂亮的扈三娘，一定要安排他嫁给最丑最猥琐的王英，这些情节的安排都充满恶趣味。
游民仇视女性，主要原因有两点，一是他们大部分是社会底层，一般没有老婆，处于性饥渴的状态，渴求性又得不到，就会因爱生恨，这种情绪反映在了话本小说中，今天很多“直男”的心理，与当时的游民并无不同。
二是游民们往往干一些非法的勾当，有的还落草为寇，这种危险的生活不能有眷顾，就跟以前水手出海不能带女人一样。女人和家室被视为消磨男人意志的不祥之物。
5.帮派意识。游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帮派意识，游民只对兄弟讲情义，而对整个社会缺乏公德。
比如《水浒传》中，王英欲强暴刘高妻子，开始其他人并未阻止，直到宋江道出她是花荣同僚妻子，王英才碍于义气将她放走。
宋江被发配江州监狱，戴宗起初不知道他与梁山的关系，便向他索要“常例钱”，宋江不肯，戴宗便说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，轻咳嗽便是罪过，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。”活脱脱一个恶吏，直到宋江说出自己和梁山的关系，戴宗才说是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”。
在江州劫法场时，李逵更是对当地百姓滥砍滥杀，杀地尸横遍野，对于这样的反社会行为，没有人提出异议。
游民们对于达成帮派的目的，也是不择手段。为了逼秦明上山，梁山好汉们甚至把青州城外的数百家老百姓烧光杀光，杀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。为了逼卢俊义上山，吴用特地去北京，在卢家墙壁题反诗，导致卢俊义被捕入狱。手段之残酷，甚至比官府更甚。
可见梁山好汉们的道德仅针对自己的兄弟，对于兄弟之外的人完全不讲道德。同是造反，都还有“真命强盗”和“假命强盗”之分，和自己一伙的造反就是替天行道，不是自己一伙的就是乱臣贼子，《水浒传》中对方腊的敌视就体现了这点。
游民们的道德观完全依照对方和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判断，儒家虽然也讲亲疏，但是毕竟有底线，名义上还要“天下为公”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“君子不党”更体现了对帮派意识的反对。而游民则赤裸裸地追求帮派利益，为了维护帮派可以不择手段，今天的黑社会，也大抵继承了这一原则。
这也是为何一些人主张的地方自治总会导致更差的结局，因为在原子化社会，帮派是唯一有组织的力量，而他们恰恰不讲公德，一旦政府力量退出，游民帮派就会掌控基层秩序，形成恶人当道的局面。
以上五点就是中国古代游民的特点，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的影响，比儒家思想还要大，虽然历代统治者都想消灭脱离宗法制度，难以控制，无法无天的游民，但从未成功。
从商鞅到朱元璋，统治者们一直试图将老百姓禁锢在土地上，明初，农民只允许在离家乡一里地的范围内互动，要想离家就需要官府开具证明。但讽刺的是，朱元璋严厉的户籍制度并没有消灭游民，在明中后期，游民的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，最终明朝也是亡于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两位游民。
游民文化是底层人民在无奈之下产生的生存智慧，秦制虽然致力于消灭游民，但秦制本身就是产生游民的土壤，游民文化和秦制都是共生关系，谁也摆脱不了谁。
虽然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游民性仍潜伏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依照游民文化与分析当今的很多现象，无论是无差别攻击，网暴，男女对立还是民粹主义，漠视法治，都有游民性在作怪。对国人来说，要想克服社会中的游民性，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。

